
"由於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曰、 

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所通過的關於聯合國在剛果 

共和國(雷堡市）行動的決議案S/4387, S/4405, 

及S/4426袷我的使命而引起的情形，本人未能按 

照臨時報吿書的預期，訪問南非聯邦。訪問的詳 

細曰程曾經擬妥四次，每次都因迫於剛果共和國 

的情勢發展而不得不先延期然後作罷。 

"本人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會所與 

南非聯邦外交部長*晤時，又接獲南非聯邦政府 

總理的邀請，請本人於一九六一年初訪問南非聯 

邦 。 " 

六. 我曾在這件報吿書裏說，本人希望能按所建 

議的時間安排訪問，俾從事決議案所要求的與南非聯 

邦總理的諮商，本人擬與總理研討如何始能袷人權以 

適當的保障,並與聯合國發生充分接觸。 

七. 因此，本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至十二日 

訪問了南非聯邦。原擬多留二日，但因安全理事會就 

一個與授予本人的使命有關的問題開會，本人覺得自 

己須在理事會討論聯合國剛果共和國之行動時隨時備 

供理事會理事諮詢。 

八. 當秘書長在南非聯邦期內和聯邦總理在一九 

六一年一月六日、七日、十日及十一日舉行了六次會 

議,從事諮商。在開普敦、翁塔塔（特蘭斯開）、約翰尼 

斯堡及普利托里亞，秘書長曾有機會與南非社會各界 

人士發生了非正式接觸。 

九. 想到安全理事會決譲案S/4300第五段，秘書 

長欲聲明,在他與南美聯邦總理的討論過程中，一直未 

找到雙方皆可接受的辦法。依秘書長的意見，此種未 

獲協議情形並非終局，他仍要對此事再加思考。 

一〇.此種一般性的交換意見極有用處，秘書長 

並不認爲詻商業已結束，他盼望將來在通當時間予以 

繼續，俾可繼續努力，爲上述問題尋求適當解決。 

一一.南非聯邦總理已表示，將對商談過程中提 

出的問題續予考慮，並云："聯邦政府發覺與秘書長的 

商談很有用處而具建設性，已決定將來在適當時候再 

邀請他前來聯邦訪問，俾現有之接觸得以繼續"。 

文件S/4636 

'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〔原件:其文〕 

〔一九六—年一月二十三曰〕 

靑年部部長姆波魯先生，及參議院主席烏基多先生前 

遭非法逮捕，現又被解交臭名遠揚的比利時殖民主義 

者代理人宗貝之手，而在遞解過程中又備受毆擊及各 

種最殘酷待遇，消息傳來，至深情慨。査此種行動構成 

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之嚴重暴行，其目的顯在使目 

前剛果危機不得遵循剛果共和國之獨立、統一及領土 

完整，以及非洲曁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之利盆，獲得解 

決。 

茲向閣下遞上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本人致 

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函抄本，該函是關於剛果共 

和國（雷堡市）中央政府總理魯孟巴先生，靑年部部長 

姆波魯先生，及剛果共和國參譲院主席烏基多先生遭 

受毆擊及虐待事。 

謹請閣下將此函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爲荷。 

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

(養名）Miâo PAVICEVIC 

一九̶年二月十二曰南浙拉夬 

代丧致秘書長函 

茲奉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訓令通知閣 

下： 

一.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南斯拉夫整 

個輿論界獲悉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總理魯孟巴先生， 

二.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深信剛果發生 

的這些新的嚴重演變不僅徹底牴觸安全理事會及大會 

所通過關於剛果共和國情勢之決議案，並且是殖民主 

義者直接干涉剛果行動之延長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 

但同時,此種演變亦爲剛果聯合國軍司令部及聯合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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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採取不可容許的袖手旁觀態度造成的後果，它們 

'因爲容忍以最近所加於剛果人民的政治領袖之野蠻行 

爲所表現的外界干涉,須負道義上的責任。 

基於以上理由南斯拉夫政府認爲處此情勢下,最 

低限度應指望剛果聯合國機關將魯孟巴先生及上述其 

他人士置於聯合國之直接保護下。 

南斯拉夫驻聯合國常任代表 

(簽名）MièoPAVlà:Vlé 

文件S/4637 and Add. l 

秘書長遞逡有關魯孟巴先生及其他有關問題之面件之照1 

文件SI4637 

〔原件：其文及法文〕 

〔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曰〕 

秘書長照會秘書長謹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 

與參考下開函件： 

壹.一克六一年一月十丸日秘書長致 

劂果共和國（雷堡巿）總統函 

諒閣下已知悉，魯孟巴先生被解往卡坦加一事 

引起此間之嚴重關懷。本人已爲此發交宗貝先生一函， 

倂奉合察〔第威節〕。 

於此，本人擬請閣下注意我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

五 曰 致 閣 下 之 函 I 8 ,其 中 曾 堅 決 籲 請 對 魯 孟 巴 先 生 

一案在其法律行動每一階段實施正常之法律程序，而 

閣下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覆信內 1 9亦曾承認憲章 

在此方面所加諸剛果共和國之義務，並表示注意確保 

魯孟巴先生一案在法律行動上遵循文明國家施行的規 

則。 

如本人致宗貝先生之函內所云，魯孟巴先生被解 

往卡坦加一舉顯必使其權利續遭妨害，此項權利爲：速 

卽受審判而不受不正當之稽延，與法律顧問、友人及家 

屬取得聯絡，一般講應有準備答辯之充分便利。再者， 

文明國家素來曾認一項基本規則，此卽非經被吿同意， 

不得將其移出該管司法機關處置；此一原則顯爲實行 

公平與迅速審判所必需。 

本人鑒於以上考慮須堅促閣下迅採措施速將魯 

孟巴先生自卡坦加移囘；如不予釋放，應給與機會使 

其能在一個公正法庭舉行之公平與公開之審訊內從事 

答辯，及獲得爲從事答辯所必需之一切保障。 

聯合國秘書長 

(茶名）Dag HAMMARSKJOLD 

18同上，文件S/4571 and A d d . l 附 件 戴 -

19同上,附件畚。 

« . 一;^六一年一月十五日秘書長經由 

鲑 剛 果 特 代 * 致 宗 貝 先 生 函 

聯合國駐伊利沙白市代表Mr.Berendsen已將渠 

與閣下就此次未經宣吿突將魯孟巴先生、姆波魯先 

生及烏基多先生自提斯市（Thysville)移押伊利沙白 

市一事舉行之談話通知本人。諒閣下知悉，魯孟巴 

先生之移押已引起普遍與嚴重的關注，此是由於此舉 

之一切牽涉及其可能發生之後果，尤其由於此舉勢將 

使魯孟巴先生經過長期羈押，其依據普遍公認之法律 

原則及人權所應有之法律審判行將更受稽延。再者，魯 

孟巴先生被解往卡坦加及繼續遭監禁顯將嚴重妨害其 

作爲被吿普通應享的一些最低限度的櫂利，如應有適 

當之便利以準備答辯，與其自行選擇之法律顧問取得 

聯繫，獲得a速審判而不受不正當之稽延，取得有利於 

己之證人出席。 

倘若本人了解閣下及卡坦加當局係因此一移解 

而面臨旣成事實，則閣下定將考慮應採何種遍當歩 

驟俾魯孟巴先生及其同伴得在主管司法機關地點接受 

正常之法律審判。在此一決定之前，本人深信閣下 

定能確保彼等獲得所應有之符合人道及公平之待遇。 

一丸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秘書長經驻由剛果 

特派代*致剛果共和國（雷堡巿）總銃函 

本人一月十九日函〔第壹節〕已向閣下表達了我 

聽到魯孟巴先生等數人被解往卡坦加消息後立卽想到 

的意見。兹通知閣下同日本人將此事與剛果問題諮 

詢委員會討論，諮詢委員會一方面一致完全贊同本人 

函內所表示的意見，一方面覺得允宜另行提出下列數 

點重要的意見。 

如閣下所知，諮詢委員會奉大會之命設置了和 

解委員會，該和解委員會刻下正在剛果。諮詢委員會 

基於這一使命對於一切促進剛果境內重新統一及和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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